
演藝團體解散並註銷登記申請表
受文者：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主旨：申請 「（演藝團體名稱）」解散並註銷登記案，請惠予審查許可。
說明：申請「（演藝團體名稱）」解散並註銷登記案，隨文檢具相關文件。。

	演藝團體名稱
	

	立案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登記證字號
	

	團址
	

	聯絡電話
	

	解散原因
	

	財產處分情形

說明
	

	附件欄
	□1.演藝團體登記證正本

□2.財產處分清冊正本及原立案登記之財產清冊(目錄)影本
□3.年度會計決算書
□4.切結書


                      負 責 人：                      (簽章)印
                    團體名稱：                      (團章)

                     聯絡電話：

                     團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演藝團體財產處分清冊
團名：                     負責人：              簽章

	項目
	項目名稱
	數量
	購入日期
	處分情形

(請說明解散後財產如何處置,且應歸屬於非營利演藝團體或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備註

	
	
	
	
	
	

	
	
	
	
	
	

	
	
	
	
	
	

	
	
	
	
	
	

	
	
	
	
	
	

	
	
	
	
	
	

	
	
	
	
	
	

	
	
	
	
	
	

	
	
	
	
	
	

	
	
	
	
	
	

	
	
	
	
	
	

	
	
	
	
	
	

	
	
	
	
	
	


附註：

    一、本團財產處分清冊應依原立案登記所列財產目錄清冊一一臚列，不得遺漏。

    二、本清冊如不敷應用，得依實際數量按分類循序依式自行加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團名)
     年度決算書

  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說明

	一、收入

	政府非經常性(專案) 補助
	
	
	

	政府經常性補助
	
	
	

	企業、基金會贊助
	
	
	

	個人捐款
	
	
	

	團費收入
	
	
	

	門票、演出收入
	
	
	

	教學收入
	
	
	

	專案計劃收入
	
	
	

	版稅收入
	
	
	

	活動紀念品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金額合計
	
	100%
	

	二、支出

	人事費
	
	
	

	事務費
	
	
	

	業務費
	
	
	

	維護費
	
	
	

	旅運費
	
	
	

	推廣研究費
	
	
	

	保險勞務費
	
	
	

	其他
	
	
	

	支出金額合計
	
	100%
	

	本期餘絀情形
	
	
	


製表：印   
會計：印
副團長或總幹事：印
負責人(團長)：印
備註一：費用項目可以視團體實際情形增減。

備註二：本表格僅供立案之演藝團體繳交年度決算書參考用。

切   結    書
本團體（演藝團體全名：                          ；負責人：

             ），謹依「桃園縣演藝團體輔導規則」向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申請解散，並切結如下：

一、本團體自申請立案至解散止，均無違反「桃園縣演藝團體輔導規則」第2條
、及第3條
及第4條3之情事。

二、本團體依「桃園縣演藝團體輔導規則」設置之各項簿冊、資料及申請解散所提交之財產處分清冊，其內容均無任何不實之記載。

三、以上切結若有不實，本團體及負責人願負擔全部法律責任。

    演藝團體全名：

    核准設立字號：

    負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第2條 演藝團體係指以公益或非營利活動為目的，從事音樂、戲劇、舞蹈、雜技等表演及各項活動之團體。


依本規則登記之演藝團體不得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 第3條 演藝團體得依法令及創設目的運用財產外，不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


3 第4條 演藝團體解散後，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應歸屬非營利演藝團體或其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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